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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欧 FDI：从可再生能源领域学到的经验 

Francesca Spigarelli and Ping Lv *
 

 

在清洁能源经验方面，欧盟和中国具有巨大差异，并使用了不同的生产方法。为

了推进使用更加绿色的能源组合，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及水能，欧洲依靠刺激

消费，而中国推行生产补贴和大量的公共投资。 

 

最近，中国对欧 FDI有助于整合中欧可再生能源产业，同时对解决该领域的经济

和技术难题具有重要作用。世界经济危机后，欧盟对全球投资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中

国愿意对欧投资，对关键产业而言是一个机会——只要中国保持对西方市场的需求，
欧洲的专业知识和先进技术就仍是该领域的标准。 

 

2004至 2013年，135家中国企业在欧盟实施了 208项可再生能源投资。1 从数量

上看，绿地投资是最受欢迎的方式，并且投资者大多为民营企业。市场寻求并非唯一

，但目前仍是主要动机。由于国内产能过剩，中国企业试图打开西方市场，从而缓解

价格压力并减少生产边界成本。他们不那么频繁地在拥有该领域专业和先进技术的地

区开设研发中心，同时很少构建生产能力。2 

 

投资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虽然17个欧盟成员国是投资目的地，但是40%的投资

位于德国。其他受欢迎的东道国有保加利亚、卢森堡和意大利。中国投资者来自 19

个不同的省份，但其中 30%来自江苏。 

 

一般来说，政策环境较差的欧盟成员国只能吸引到中国政策环境较差省份的投资

。3 中国方面，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深度和方向受到所在省市政策支持的影响。当然，

国际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程度是另一个决定因素。欧盟方面，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质

量（如德国是该领域相关技术的领导者）和开放的消费政策吸引着投资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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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政治方面和正在进行的中欧双边投资条约协议，以及欧盟成员国的投资促

进政策制定中，这些趋势都具有巨大的政策意义。 

 

为在合作中确保自身利益，在和中国的投资框架条件协商中，尤其涉及互惠、影

响和可持续性的条约时，欧盟应该更加自信。 

 

互惠依旧是缺失的。近期中国修改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确认了大量限制

或禁止的产业，远远超出了敏感行业。5 欧盟的管制应对措施（如太阳能电池板反倾

销案）6 十分脆弱。事实上，这也是由欧盟内部的大规模分裂造成的。 

 

利用中国投资者在欧投资的利润，欧盟应该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当地的供应商

关联和劳动力市场走向等方面解决中国投资对当地产业的影响。首要任务是确保适当

和公正的企业行为，并致力于环境保护。 

 

欧盟成员国的投资促进政策应当基于政策环境类型和中国各省的行业发展程度。

欧盟投资促进机构会利用机构质量的相似性或工业系统的互补性“量身定制”措施。他
们会选择性的提供服务以帮助来自政策环境较差省份的投资者。 

 

最后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清洁发展机制（CDM）。由于中国有时会将

CDM 监管业务和国外投资项目结合，新的国际碳市场的结构和机制在能源领域未来

中国对欧投资塑造中起到关键作用。事实上，在COP21期间，中国公开承诺为建立新

的碳市场将加强与欧盟合作。7 

 

（南开大学国经所文晨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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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影响，CCSI 通过跨学科研究、项目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资源和工具开发，承

担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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